
公平对待民办教育，政府责任不可推卸 
民进上海市委  胡  卫 

 

一、民办教育面临严峻挑战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上海民办教育的发展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表现在： 

1．国有或优质公办学校举办的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数量在不断

增加，而纯民办教育机构数量在急剧减少。 

2．政府对公办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使公办学校的生均经费标

准远远超过了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见表）。 

表 2006 年公办学校生均事业支出和民办学校收费标准比较 

单位：元 

学费 

类别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公办 11,137 11,559.5 13,489 18,146 

民办  8215.46 9469.52 9104.68 

  

3．由于公办学校教师“事业编制”的保障和较高的待遇，加之

政府部门有关政策的推动，致使许多民办学校出现骨干教师不是被

“挖角”，就是主动投奔公办学校。 

4． 各种费税使民办学校不堪重负，如对租用闲置校舍或公建配

套学校的民办教育机构，一些区县部门以国有资源被占用为由，收取

高额租赁费。较之 5 年前，民办学校校舍租赁费平均上涨了 30 倍。

又如一些区县强制要求民办学校缴纳 33%的企业所得税。 

5．公办学校不断实施扩招政策，加上本地生源逐年递减，民办

学校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很大挤压。 

 

二、民办教育问题成因 

上述现象与问题的产生，有的是民办学校在发展初期不可避免

的，有的则是民办教育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集中反映在三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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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办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不明确 

有的认为民办教育是公办教育的补充，有的把民办教育的作用仅

仅理解为弥补公共财政对教育投入的不足，所以在公共财政经费对教

育投入日益增加、公办教育资源出现局部过剩的今天，有人甚至提出

可以通过“规范管理”，逐步控制和减少民办学校的数量。这些观点

对于上海民办教育健康发展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2．相关政策不配套，“瓶颈”问题没解决 

当前有四大“瓶颈”问题严重制约民办教育健康发展：（1）民办

学校法人性质不明确。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学校的界定，

其性质属于公益性事业，理应属于事业法人，但实际上均被要求作为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并视同企业对待。(2)教师身份不统一。

由于民办学校教师不能享受国家事业编制，致使在养老医疗保险等方

面与公办学校教师不能享受平等待遇。(3) 税收政策不合理。 民办

学校的经费往往不在财政预算范畴，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有

关规定，便成为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对象。(4) 奖励扶持举措不到位。

缺乏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扶持奖励措施的地方性行政法规，使实

施中的一些扶持奖励政策随意性较大。 

 3．政府对民办教育的管理相对滞后 

政府用管公办教育的方式管理民办教育，一定程度上存在“错 

位”、“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如用政府功能取代或排斥市场功能：

政府主要通过计划而非市场方式来完成民办学校的资源配置，将法律

赋予民办学校的专业课程设置、招生和收费等办学自主权统统囊括到

国家的计划之中。由于民办学校无法自主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使得

民办学校发展的内源性动力严重不足。又如，涉及民办教育发展的许

多重大政策，缺乏周密认证，教育管理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造成民办教育“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三、推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府责任 

上海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迫切需要政府

承担责任，为民办教育创造一个宽松、良好的生存空间。为此，我们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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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提高对发展民办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近代上海素有“教育万国博览馆”美称，当时国内外各种教育流

派纷呈，不同的教育模式在上海都有生存发展空间。多元化、国际化

教育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标志。  

当前，上海应站在战略高度，更全面和深刻地认识民办教育的价

值和功能。发展民办教育不仅是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和教育资源不

够的“拾遗补缺”，其主要意义更在于通过推动和深化办学体制、机

制的改革，满足人们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实现有质量的教育公平，应

对教育国际化和跨境教育服务贸易的挑战。 

2．尽快出台配套法规和政策，突破“瓶颈”问题 

（1）尽快明确民办学校事业法人身份 

建议借鉴浙江省宁波等地的做法，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精神，将

民办学校确立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教师的

身份相统一。 

（2）分类落实民办学校税收优惠政策 

对不要求回报的民办学校给予享受公办学校同等的税收优惠待

遇；对要求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制定独立的税收优惠政策，使税务部

门在征税时有法可依，也使民办学校明确自己的税收义务，合法权益

得到保障。 

（3）加大对民办学校的奖励与扶持力度 

比照公办学校生均经费标准，给予民办学校一定的资助。对校舍

设施设备向政府租赁的民办学校，可参照香港给予津贴学校和直资学

校的政策，给予租赁费减免，或实施“零租赁”方式；要进一步做大、

用活民办教育政府专项资金。可参照浙江宁波等地的做法，将专项资

金的一部分用于解决民办学校教师的补充养老保险。政府要确保民办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按一定的比例逐年增长。 

3．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  

首次，按照市场规律有效配置民办教育资源。对管理水平师资质

量较高的民办学校进行课程松绑试验：要让民办学校从自身实际出

发，依法独立开展招生工作；建议政府逐步放开对民办学校收费的限

制，将收费标准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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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改变政府对民办教育的干预方式。以满足公众需求为起点，

以公共财政资助为实现基础。基本形成从体制内部权利下放和体制外

权利转移两个方面结合的公共服务框架。政府退出一般性的公共竞争

领域，把办学竞争的利益和责任归还学校、归还社会；从过去微观、

具体细致的管理职能中退出，通过制定法规政策、提供信息、奖励资

助等方式简接管理民办学校。 

 

要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希望建立涉及民办教育重大决

策的调查、听证、论证制度，保障决策的公正性、民主性、权威性和

可操作性；完善民办教育法制环境，及时出台落实政策法律的相关配

套措施；加强政府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并希望权衡各种政策工具

的成本，充分鼓励、扶持各种社会自治性组织发挥作用，推进民办教

育管理制度的创新。 


